
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惠阳住建函〔2021〕 964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质量检测监管的通知

各建设、监理、施工、检测单位 :

为进一步促进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健康发展,规范检测单位检

测行为,压实工程参建单位对检测过程的监督责任,维护工程质

量检测市场秩序,杜绝检测弄虚作假等问题,提升我区房屋建筑

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水平,确保工程质量,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

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

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,现就

加强我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:

-、 加强检测信息化监管

(一 )落实系统连接

凡在我区承揽工程质量检测业务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

(以下简称检测机构 )应 当建立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系统,并

到市住建局申请联网,接入广东省建设工程检测监管服务平台和

惠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系统,如实录入检测机构证书、人

员、设各等信息,确保检测数据能通过系统进行传输报送。

(二 )严格数据上传

地基基础检测 (静载、高应变、低应变、超声检测 )、 见证



取样材料类力学检测 (钢筋类、混凝土类、水泥类、砌体材料类 )

以及消防设施现场检测,必须实时上传检测数据。需上传关键页

的报告必须进行关键页登记后,从惠州市检测监管平台打印出带

有惠州监管水印的关键页报告。从本通知发文之日起 ,无省监管

平台标识码和二维码以及市监管平台水印的检测数据、结果、报

告不得作为工程竣工验收资料。

二、规范质工检测行为

(一 )落实检测合同、检测方案信息登记备案制度

检测机构在接受工程专项检测(消 防设施现场检测与消防股

联系 )委托后 3个工作日内,须将检测方案、检测合同或检测委

托书、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正副本、计量证书以及检测项目负责人、

检测人员、检测设备明细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我局质监站邮箱

(联 系人 :罗 昕 ,联 系电话 :0752-3819336,邮 箱地址 :

hyqzjjz1jdz@huiyang.gov.cn)。 如发现检测机构未按时报送上

述资料或资料不齐全的将列入重点监管名单进行监督管理。检测

机构进入施工现场检测时,应提前 24小 时以短信或微信方式通

知质监站,质监站在接到通知后,根据工作安排对现场检测行为

进行抽查,如未到场抽查的,现场检测可按原计划正常进行。

(二 )落实工程参建主体单位质量检测责任

建设单位应落实上程质量首要责任,加大质量检测过程的检

查力度 ,督促检测单位严格按照标准、规范和相关管理制度开展

检测,严禁以
“
不合理低价

”
选定检测单位;不得明示或暗示检

测机构减少检测数量、降低检测标准,恶意压低检测费用;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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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及检测机构在取样、制样、养护、

送检和试验过程中弄虚作假 ;不得篡改或伪造检测报告。施工单

位应当按规定取样、制样,取样数量和方法应符合相关规范、标

准和设计要求,送检的样品应能代表母体;不得串通建设单位或

监理单位、检测机构在取样、制样、养护、送检和试验过程中弄

虚作假;不得委托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代做、代养、代送混凝土

试件;不得
“
先用后检

”
;应按规定在项目现场设置混凝土 (砂

浆 )试块标准养护室和同条件养护笼,样品的留置、养护应符合

相关规范、标准的规定要求。监理单位应按规定安排具各建筑施

工试验相关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见证取样见证人;按规定对

取样、送样及现场检测过程实施见证,做好监理见证记录;不得

与施工单位串通,在取样、制样、养护、送检过程中弄虚作假 ;

不得与检测机构串通,在现场检测过程中弄虚作假。

(三 )落实检测机构检测质量主体责任

检测机构应当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资质认定和住房城

乡建设主管部门的资质核准,在所取得资质核准的检测项目范围

内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,严禁无资质、超出资质承揽业务

或转包检测业务;禁止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

非法转让资质证书行为;按规定在省、市检测监管信息平台登记

机构资质、设备、人员等信息;不得使用不符合条件的检测人员;

按规定登记检测方案、检测合同信息;应 当严格按要求开展现场

及试验室检测,检测仪器、设备及环境条件应符合资质认定和实

施检测的要求;按规定要求留置检测样品,建立检测样品台账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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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现行有关检测技术标准、规程和规定进行检测;按规定建立检

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,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不合格的,应及

时报告质监站;检测合同、检测委托单、检测报告、原始记录应

当按年度统一编号,不得出现插号、重号、缺号等情况;不得修

改检测数据 ,对特殊情况需修改的应按照审批制度落实审批手续 ,

并建立台账;按规定将应当实行自动采集的检测数据实时上传 ;
不得伪造检测数据,出 具虚假检测报告或鉴定结论;按规定在检

测报告上签字盖章;按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巡查、审查制度,定期

开展培训考核 ,加强对检测人员的职业操守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 ,

提升检测人员的质量责任意识、理论业务知识及实际操作能力。

三、加强检测质量控制

(一 )严格现场检测管理

检测机构必须严格按照登记各案的检测方案进行检测,由建

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实行旁站见证,对现场检测等情况进行记录 ,

并将见证记录归入施工技术档案,发现检测异常情况和违规行为 ,

监理单位应及时向质监站报告。

(二 )严格检测取样送检制度

按照《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

检的规定》等文件、规范要求实施见证检验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

配件在使用前,施工单位需在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见证下,按要

求对建筑材料进行取样送检。检测机构应当对试样、见证信息以

及送检、见证人员信息进行确认,对不符合下列要求的试样应当

拒收:一是委托单缺少见证人员和送检人员签字或签字的见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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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未告知检测机构;二是检测试样的数量、规格等不符合检测标

准要求;三是封样标识和封志信息不全 ;四是封样标识和封志上

无取样人员和见证人员签字;五是样品无完整的芯片或二维码标

识。

(三 )对接视频监控

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启用新版广东省建设工

程检测监管服务平台的通知》的要求,自 本通知发文之日起 7日

内,检测收样、试验场所要安装视频监控系统,视频信息应与我

市检测监管平台、省检测监管平台实时对接。

(四 )规范检测报告编制

检测报告应合规签署,地基基础检测类报告签署页应加盖
“
注册土木工程 (岩土 )” 章,主体结构类 (含钢结构 )报告签

署页应加盖
“
注册一 (二 )级结构工程师

”
章,见证送检类检测

报告应加盖见证取样检测专用章。检测报告(含作为验收依据的

施工质量鉴定检测报告 )需要在检测管理系统出具检测项目的,

应将其报告内容上传到检测监管平台,获取唯一标识码后方能出

具检测报告;检测报告中不需在检测管理系统里出具检测项目的,

应上传关键页内容取得报告标识码,打印关键页作为正式报告的

一部分内容。没有省监管平台标识码和二维码以及市监管平台水

印的检测报告不得作为工程竣工验收资料。检测报告须按年度统

一编号,编号应当连续,不得随意抽撤、涂改。

四、实施检测能力验证

(一 )检测机构能力验证或比对试验

C)



检测机构应参加省住建厅、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和鉴定

协会以及市住建局等单位组织的能力验证或比对试验活动。

(二 )实施检测监督复检

质监站在日常的监督检查基础上,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现场检

测监管,必要时可采取牡检复核的方式对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实

施监督复检。对建设工程实体的监督抽测,原则上不委托对该工

程实体已进行过检测的检测机构实施。

五、加大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力度

我局每季度将开展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检查以及

不定时
“
双随机
”
抽查。发现检测机构有违规行为的,将责令改

正并按照《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管理办法》《惠州

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实行建设工程企业诚信考评制

度相关事宜的通知》进行动态扣分;属于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行为

的,将移交相关机关处理。

本通知精神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惠州 建设局

2 日

公开方式 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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